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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范》（送审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

自 2008 年汶川地震后，我国逐步加大对应急避难场所法规

的标准化建设，2008 年颁布了《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场址及配套

设施》GB 21734、2015 年颁布了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》GB

51143、2017 年颁布了《城镇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》GB/T

35624 等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

重视安全问题，从国家层面对建设“韧性城市”提出了明确要

求， 2023 年末我国 12 部委联合颁布《关于加强应急避难场所

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，强调我国需要加强应急避难场所法规标准

建设，开展应急避难场所相关技术标准复审、整合、修订，科

学配置应急避难场所功能与设施。随后的 2024 年，我国陆续发

布《应急避难场所 术语》GB/T 44012、《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

及分类》GB/T 44013、《应急避难场所 标志》GB/T 44014 三项

国家标准，并且应急管理部批准了《应急避难场所 设施设备及

物资配置》等三项行业标准，以完善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和管

理体系。地方层面，我国多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分别结合地

方实际、强化本地特色灾种针对性、建设全过程、管理评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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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类型设施避难利用等方面分别发布了地方标准，以便对国

家标准形成补充。

与此同时，纵观全球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等多地也针对本

国特征对其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制定了相关标准。以日本为例，

因其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在防灾减灾

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走在世界前列，经过长期发展，已经形成相

对完善的灾害管理法律体系。截至目前，提及灾害的法律有 1150

部以上，主要法律也超过 100 部，并且建立了“灾害追加型”

的法律修订补充机制。目前日本国土交通省陆续出台了《灾害

对策基本法》《政府机关设施的综合抗震设计标准》《防灾基

地建筑物设计指南（草案）》《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施工指南》

《国家机构建筑及其附属设置维护标准》等相关标准指南，以

规范避难场所建设和管理。

（二）制定地方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

学校是城市应急避难场所进行共建共用的重要资源，一方

面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统筹教育、文化设施等，进行资源共建

共用是中央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部署。2023 年 12 月 26 日应急

管理部、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的《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

指南》明确指出积极推进应急避难场所与教育等城乡基础设施

等融合共建共用。另一方面，深圳市的多所中小学、高中、中

专、中职、大学等学校已经纳入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名录，根据

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《深圳市室外应急避难场所信息一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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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、《深圳市室内应急避难场所信息一览表》以及 2023 年 7

月颁布的《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划》所示，深圳市约 55%

的应急避难场所为校园。因此，结合深圳地方特征，从校园建

筑的特殊性出发，建立校园空间与应急避难场所的兼容关系，

制定深圳市地方标准《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范》是统筹本

市安全和发展的迫切需求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2022 年 5 月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《校园应急避难场

所建设规范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文件”）等深圳市地方标准项目

予以立项。本文件由深圳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深圳大学

本原设计研究中心牵头负责起草，计划 2 年内完成标准编制工

作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1.成立标准编制组

2022 年 5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，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和深

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牵头负责文件的制订工作，深圳市教

育局、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、深圳市

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参加标准的制定工作。

2.调研阶段

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4 月，编制组开展现场调研工作，深

入了解深圳市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及日常管理、维护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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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在南山、福田、宝安、罗湖等区调研了以中小学、大学、

高中、中职等各类学校为平时功能的校园应急避难场所，并参

与了南山区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演练，详细记录了应急避难过

程，并向相关方广泛征求意见。

3.标准起草阶段

2024 年 4 月至 2024 年 7 月，编制组启动标准编制工作，起

草标准初稿，并通过多次召开研讨会和编制会对标准进行修改

完善，形成《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规范》征求意见稿。

4.征求意见阶段

2024 年 7 月至 2024 年 9 月，编制组进行了专家意见征求，

分别征求了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、深圳市应急管理学会、

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安全与韧性规划研究中心、深

圳市标准研究院、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、清华

大学安全科学学院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、华

中科技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、

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家单位 10 余位专家的建议，并结合专家意

见对本文件进行了多轮修改。后续又在深圳市内分别征求了福

田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、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深圳市规

划和自然资源局、深圳市教育局、深汕特别合作区减灾委员会

办公室、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、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深圳

市财政局、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大鹏新区减灾委员

会办公室、南山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 25 家单位的建议，并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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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意见对本文本进行了修改。

5.技术审查阶段

XXX。

三、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

标准的对标情况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科学先进原则

本文件聚焦于校园空间的应急功能匹配与功能设计，结合

深圳实际情况以及校园现状，在已有的灾害应对经验上进行创

新，综合校园设计标准，确保标准全面、可实施。

2.协调一致原则

综合参考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》《特殊设施工程项目

规范》《城镇应急避难场所通用技术要求》《地震应急避难场

所 场址及配套设施》《灾区过渡安置点防火标准》《应急避

难场所 标志》《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》《应急避难场所

术语》等规范标准中的术语、概念及要求，确保标准的规范性、

妥当性和统一性。

3.方便适用原则

校园避难场所的规划、建设工作需要不断提升认识、深化

平急两用建设水平。本文件在深圳已有经验基础上，综合校园

设计标准，提升应急功能的适用性和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

可实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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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规范共分 7 章和 2 个附录，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1 范围；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；3 术语和定义；4 基本规定；5 应急功能

配置与技术要求；6 应急设施；7 复学计划；附录 A；附录 B。

主要内容的编制依据包括国家标准、深圳市校园应急避难

场所实地调研情况。编制过程中，借鉴和参考国际相关标准文

件、国内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，并进行了有效、合理的创新。

（三）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关于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未出台统一的国际标准，不

同国家针对本国的法律、法规和城市规划建设，对校园参与城

市应急避难的规定各有差异。在标准制订过程中，梳理各国标

准文件发现，日本对于防灾基地建设的标准比较具有参考意义。

在日本，防灾基地是综合了防灾避难功能的公共基础设施，

2008 年，日本国土交通省颁布了《防灾基地建筑物功能连续性

建设指南》，从 6 个方面正式对防灾基地的建设提出了统一、

普适性的标准，以保障防灾基地的功能连续性：

（1）选址及规划：防灾基地选址要基于地区防灾计划，综

合考虑场址安全、交通状况、服务区域等要素；自身规划要兼

顾“平时”与“灾时”功能，耦合功能、空间需求。

（2）功能匹配与空间设计：防灾基地要在“平时”功能的

基础上，匹配应急功能，并预留弹性空间，满足灾前、灾中、

灾后功能变化需求；空间设计要分区划块，提高功能集聚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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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，重视特殊人群需求。

（3）结构设计：提高防灾基地建筑结构刚度和抗震冗余量，

控制结构脆弱部位形变量，减少由结构形变导致的非结构构件

及建筑设备损伤。

（4）非结构构件设计：对受力集中部位的非结构构件进行

防灾冗余设计，设置检查口；对破坏易造成人员伤害的非结构

构件（如天花、玻璃等）采用更严格的加固标准。

（5）设备设计：对防灾基地运行所需的设备适当加入减震

技术，配备备用机或零部件，受损时便于更换或维修；电梯、

消防设备、自动门等应提高设计标准，并保证在其断电后能够

手动操作。

（6）备灾工作及应灾储备：灾前明确物资储备方案、公开

资材清单、开展应急教育；制定建筑受损评估标准，提升建筑

健康智慧监测技术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

的论述

本文件按照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

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的规定，设置范围、规

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参考文献等标准通用结构和内容，

同时根据标准实际需求确定整体结构。

（一）范围

本规范适用于纳入深圳市应急避难场所名单的中小学、中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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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、幼儿园等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。

当新建校园被指定为应急避难场所时，校园立项、规划、设

计、施工、验收和运行必须充分考虑其作为应急避难场所的使

用，按照本规范全过程执行。当既有校园被指定为应急避难场

所时，要贯彻因地制宜、平急两用、快速转换的原则，经现状

条件分析、技术可操作性分析、经济可承受性分析等，参考本

规范进行复核评估，并综合专家研究论证，最终确定改建、扩

建方案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照执行。

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除应符合本规范外，尚应符合国家

和地方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，尤其是校园建筑设计相关标准，

如 GB 50099、SJG 120、建标 191 等。

（二）分类控制要求

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类型划分参考 GB/T 44013 第 4.3.1 条、

第 4.3.2 条、第 4.3.3 条相关规定。同时，参考《深圳市应急

疏散救援空间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第十六条相关规定，紧急

校园应急避难场所主要用于避难人员就近紧急避险（避难）的

场所，也是避难人员合并转移到固定避难场所的过渡性场所。

短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和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都可划定为

《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划(2021-2035 年)》第十六条所规

定的“固定避难场所”，是具备避难宿住功能和相应配套设施，

用于避难人员固定避难和进行集中性救援的避难场所。被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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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指定为“固定避难场所”的校园，可按预定开放时间和配

置应急设施的完善程度，参考周边其他避难设施分布情况、可

容纳避难人数、应急设施配置完善程度，指定为短期校园应急

避难场所或校园长期应急避难场所。考虑到校园建筑的教育属

性，若校园周边其他应急避难场所服务半径与校园应急避难场

所重合，并且可容纳长期避难人数满足服务责任区内常住人口

规模，尽量不启用校园作为长期应急避难场所。

避难时长参考《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相关规定，和 GB/T 44013

第 4.3.1 条、第 4.3.2 条、第 4.3.3 条相关规定，以及 GB 51143

第 3.1.4 条相关规定。

人均净有效避难面积参考GB/T 44013第 4.3.1条、第4.3.2

条、第 4.3.3 条相关规定，以及《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

划(2021-2035 年)》20 条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及

深圳市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实地调研情景进行计算调整。

服务半径参考《深圳市应急疏散救援空间规划(2021-2035

年)》第十七条相关规定，紧急、短期固定和长期固定避难场所

分别按照 0.5 km、1 km、2-3 km 的服务半径，并结合人口密度

分布进行均衡设置。

（三）设防要求

深圳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均为 7 度，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应

属于重点设防类，即指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尽快恢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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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线相关建筑、以及地震时可能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等重大灾

害的建筑。抗震设计时，重点设防类建筑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

设防类度一度（8 度）的要求加强其抗震措施，但地震作用仍按

抗震设防烈度（7 度）确定。

在以往的灾害经验中，建筑非结构构件是最容易损毁的空

间要素之一，但目前对非结构构件的细致规范较少。参考 2018

年日本国土交通省修订的《防灾基地建筑物功能连续性建设指

南（新筑版）》对建筑非结构构建提出的相关设计要求，本规

范建议新建、改建和加建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时要关注天花板、

玻璃、家具、门窗等非结构构建的防灾设计。

（四）应急功能项目

目前我国对应急避难场所应急功能项目的规定主要参考资

料为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》 GB 51143，其附录 B“避难场所

项目设置要求”规定：避难场所应急功能项目包括应急管理、避

难宿住、应急交通、应急供水、应急医疗卫生救护、应急消防、

应急物资、应急保障供电、应急通信、应急排污、应急垃圾、

应急通风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。另外，《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

分类》GB/T 44013-2024 条文 4.3.1.7、条文 4.3.2.7、条文

4.3.3.7 对紧急避难场所、短期避难场所、长期避难场所的应急

功能的界定和建议。参考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、天津等地地标

对应急功能分区的规定，并结合美国、日本等多国的应急避难

场所建设经验，对校园的应急功能项目进行了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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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面积要求

本规范中的有效避难面积参考了国家现行标准，并结合深

圳市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实地调研情况进行了调整。（1）根据深

圳市应急管理局发布的《深圳市室内应急避难场所信息一览表》

所示，深圳最小的室内型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面积为 100 ㎡，

故根据调研结果将室内型紧急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最小有效面积

定为 100 ㎡；（2）《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》GB/T 44013

第 4.3.1.4 条规定室外紧急型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不宜小于

200 ㎡，调研深圳市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发现，室外型场所多用运

动场、广场等作为避难场地，符合国家规范，故未调整该指标；

（3）根据深圳实际使用情况，作短期应急避难使用的室内型校

园应急避难场所服务容量一般超过 200 人，结合其人均净有效

避难面积，规定室内型短期校园应急避难场地有效避难面积不

宜小于 500 ㎡；（4）考虑到《应急避难场所 分级及分类》GB/T

44013 第 4.3.2.4 条规定室外型短期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积不

宜小于 1000 ㎡，以及深圳市现状，参考该指标，规定了最小有

效避难面积；（5）室外型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按照《应急避

难场所 分级》GB/T 44013 第 4.3.3.4 条相关规定最小有效避难

面积不宜低于 5000 ㎡。

各应急功能区的面积指标主要参考国家现行标准，并结合

深圳市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实地调研情况进行调整。（1）参考《宿

舍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36-2016 第 4.3.8 条规定，将公共活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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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最小使用面积定为 0.3㎡，考虑到短期避难最少人群为 200

人，故界定公共活动区的使用面积不应低于 60 ㎡；（2）参考

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》GB 51143 第 6.1.7 条中对公共卫生

间厕位数量的规定，紧急、短期、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的厕

位数量不宜少于避难人数的 2%，根据《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》

CJJ 14-2016 第 3.0.6 条和第 3.0.8 条规定，将校园应急避难场

所的应急厕所按照二类公共厕所指标最小值进行计算，应急厕

所最小人均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0.06 ㎡；（3）紧急校园应急避

难场所中物资分发区及物资储存区宜布置在同一房间，根据校

园应急避难场所实地调研，用于储存应急物资的教室或仓库一

般大于 60 ㎡，由此将物资分发区最小面积定为 30 ㎡，短期、

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物资分发区参考《城市社区应急避难场

所建设标准》建标 180-2017 第四章二十条中面积指标规定最小

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 0.02 ㎡；（4）指挥办公区多用校园会议

室，结合调研结果，建议短期、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指挥办

公区使用面积不宜低于 40 ㎡；（5）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、中

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编制的《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建设技术

导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：诊疗所的建筑面积为 40 ㎡~50㎡，分为

2 间，隔墙设门连通，每间设 1 个洗手盆，其中 1 间设消毒池。

本条文参考了此导则，对医疗救护区的使用面积进行了规定；

（6）应急停车区域最小面积规定参考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》

GB 51143 第 6.2.3 条中应急救援车辆用地面积指标，紧急校园

https://www.zhangqiaokeyan.com/academic-journal-cn_china-building-material-resources-communication_thesis/0201265363023.html
https://www.zhangqiaokeyan.com/academic-journal-cn_china-building-material-resources-communication_thesis/020126536302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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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避难场所应满足一辆轻型车最小使用面积要求，不应小于

30 ㎡，短期、长期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应满足一辆中型车使用面

积要求，不应小于 40 ㎡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暂无重大意见分歧。

七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

（一）加强标准宣传培训

本标准涉及的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内容较多，有较高技

术要求，应加大对校园规划建设单位和应急管理部门的培训，

帮助理解规范要求。

（二）结合标准实施评估与改建

厘清校园应急避难场所名单，结合本标准对校园实施评估，

并综合专家研究论证，对不符合标准的校园应急避难场所提出

改建方案，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照执行。

八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本文件需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，以适应技术和服务发展

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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